
 

 1 

真道分解真道分解真道分解真道分解 

路得記研讀講義路得記研讀講義路得記研讀講義路得記研讀講義 

 

 

一、一、一、一、導論導論導論導論 

1.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神的憐憫和看顧不會只限于某一個民族，凡

投靠神的，無論是那一個民族的人，神都必賞賜

和眷顧的。神的救恩是普世性的。這在路得記中

就可以充份流露出來。 

路得記這部作品，有“希伯來文學中的珍珠”

之稱。雖然這卷書只有短短四章，但是它卻含有

非常豐富的內容。它只記載以色列士師時代中一

個小家庭的事，然而這個小家庭卻影響了整個以

色列的歷史，甚至也影響了全人類的歷史。因為

后來的大衛王和救主耶穌的降世，都跟這個小家

庭有密切的關係。 

 

2.宗旨宗旨宗旨宗旨 

路得記中含有極其重要的救贖真理和屬靈

生活的教訓。這卷書的宗旨，是借著手路得信心

的歷程，表彰神揀選與救贖的美旨。其中波阿斯

預表著基督；而路得預表著基督的新婦。在天父

的手中，饑荒、貧苦、絕望、都能用來完成祂更

高的旨意，人進到神的國度，不靠地位、名望或

血統，而是靠對神和對人無私的愛心。路得對一

個家至死不渝的愛和對天父堅強的信心，成了她

蒙福的源泉。 

 

3.寫作時間寫作時間寫作時間寫作時間 

路得記介乎士師記與撒母耳記之間，即是在

以色列的士師和君王這兩個不同時代的中間。這

卷書結束了荒涼的士師時代，引進大衛王權的榮

耀。聖靈記載路得記一直到最后大衛降生為止。

如果沒有路得記的復興，也就沒有大衛王的出

現。路得記介紹了一個 

承先啟后的人物，也說出一個承先啟后的經歷。 

 

4.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關于這本書的作者，猶太人的傳統認為是撒

母耳，不過，書中 4:7 內容暗示，這卷書寫好的

時，士師時代的一些風俗(如脫鞋為證)已經成為

歷史陳蹟，不再為當時的人所了解的了。另一方

面，我們又從書中 4 章 22 節得知當時大衛似乎

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人物，由于撒母耳在掃羅作王

時去世，未能看見大衛的作王當權，所以作者不

可能是撒母耳。但無論如何，雖然作者不詳，但

書中家譜並沒有提到所羅門，可見成書日期大概

是在他登基以前。也許路得的故事在伯利恆城口

舌相傳已久，后來才由一位才華出眾的人寫成這

部感人至深的作品。 

 

5.時代背景時代背景時代背景時代背景 

這卷書一開始就明白指出故事是發生在士

師時代。士師時代乃是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以

后，跟著而來的一個時代，時間是從約書亞至掃

羅作以色列王的時候為止，前后總共約有 450年

之久。根據士師記，我們知道這 450年中，以色

列人曾有九次在信仰上墮落，七次被鄰邦異族奴

役，五次內戰，共有十四位士師與起治理他們。

可見這一段歷史是敗壞、混亂的。聖經也很明確

指出，那時代“以色列人沒有王，各人任意而行”。

路得記所記載的事很可能就是發生在士師時代

的早期。我們雖然在聖經其他各卷找不到任何參

考資料，但在本書第 4章 21至 22節卻記載說：

“撒門生波阿斯……”而馬太福音第 1章 5節也說

“撒門從喇合氏生波阿斯”，因此我們相信，撒門

就是約書亞派往耶利哥城的兩個探子之一。這兩

個探子曾住在喇合的家中，且蒙她保護，脫離了

耶利哥王的搜捕。如果撒門在以色列人一攻下耶

利哥城后，就和喇合結婚，那麼波阿斯就和路得

必是活在士師時代的早期了。根據士師記，我們

可知那時以色列的士師是俄陀聶，或是稍后一點

的以笏。那時壓迫以色列人的鄰邦是摩押人。如

果這個說法正確，那麼路得記第 4章 21至 22節

所記載的家譜，可能漏記了一些人名。因為整個

士師時代共長達 450年之久，而這個家譜記載從

撒門到大衛王總共只有四代。不過，我們知道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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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中許多家譜，包括馬太福音第 1 章 1 至 17 節

關于耶穌基督的家譜，也沒有將所有有關係的人

名記下來，因為聖經的目的不是在人物的考據

上。 

 

6.特色特色特色特色 

路得記有不少特色。第一、這卷書將士師時

代沙漠中的綠洲呈現在我們眼前：整個士師時

代，以色列人到處都充滿了敗壞、混亂和痛苦，

但本書卻指出，在那樣一個時代裡，仍有一塊寧

靜的地土，在那裡住著一群聖潔、和諧和親愛生

活的人。這群人是神工作的器皿，也是世界的希

望。 

第二、這卷書說明了愛心的真諦。這卷書中

所有人物都是正面的角色，他們都是些滿有愛心

的人。這卷書中流露出夫妻之愛、父母對兒女之

愛、婆媳之愛、妯娌之愛、主僕之愛、男女之愛、

並神對人的愛。路得記告訴我們：神怎樣看顧一

個孤苦的老年寡婦，又如何護蔽一個外邦小女

子，並借著手她將愛傾倒于整個以色列國，甚至

廣備全世界。 

第三、這卷書突出了揀選的真理。這卷書記

述一個外邦女子路得，如何蒙揀選成為猶太人最

榮耀的王大衛之先祖的經過。摩押人本是羅得與

他的大女兒亂倫通姦所生的子孫，按申命記 23

章 3節所說，他們永不能進耶和華的會。但從這

卷書的事實，我們知道，即使是在舊約時代，神

也沒有棄絕外邦人。路得記顯示了：猶太人和外

邦人都可被揀選，並得以在主裡合而為一。 

第四、這卷書是解釋“救贖”真理的最好實

例。路得從苦境轉回是根據“至近親屬”的買贖的

條例，“至近親屬”指的是有血統關係的人，而“買

贖”的意思乃是為了恢復原況必須付出的代價或

犧牲。這正是主降世，為人死在十字架上贖罪的

最好說明了。 

第五、這卷書是以女性為出發點，寫成的記

錄。當中專記了女人的心事。路得記和以斯帖記

都以婦女的名字來命名，表達了外邦人和猶太人

怎樣可以蒙神恩惠，成為神的兒女，又將福氣帶

給別人。 

 

7.分段分段分段分段 

路得記可分為四段： 

第一段是第一章，記拿俄米的厄運；第二段是第

二章，記路得的殷勤； 

第三段是第三章，記波阿斯的豐富；第四段是第

四章，記大衛的祖先。 

 

二、拿俄米的厄運二、拿俄米的厄運二、拿俄米的厄運二、拿俄米的厄運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生命是由一連串的選擇而組成的。有些選擇

做得好，帶給我們祝福，有些選擇做錯了，帶給

我們災難。路得記一開始，我們看見一位老婦人

拿俄米的厄運，是她丈夫做錯了一個決定而造成

的。 

 

     路得記 1章 1至 5節，記述了事情的始末。

那裡這麼講：“[1]當士師秉政的時候，國中遭遇

饑荒。在猶大、伯利恆，有一個人帶著妻子和兩

個兒子往摩押地去寄居。[2]這人名叫以利米勒，

他的妻名叫拿俄米；他兩個兒子，一個名叫瑪

倫，一個名叫基連，都是猶大伯利恆的以法他

人。他們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裡。[3]后來拿俄

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婦人和他兩個兒

子。[4]這兩個兒子娶了摩押女子為妻，一個名叫

俄珥巴，一個名叫路得，在那裡住了約有十年。

[5]瑪倫和基連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沒有丈

夫，也沒有兒子。”以利米勒本來是屬于猶大家

族，這個名字的意思是“我神為王”，意思是指無

論順逆，都堅定不移地相信神掌管一切。然而矛

盾的是，此人信心不大，在家鄉伯利恆一遇到饑

荒，不經禱告尋求，就下到摩押地。我們知道，

伯利恆這名字是“糧倉”的意思，也是屬于神所賜

福的迦南美地的一部份。至于摩押地，卻是罪人

居住的地方，他們的祖先是羅得和女兒亂倫所生

的后代，因此以色列人視他們為淫亂的代表，民

數記又記載以色列人在摩押地與摩押女子行

淫，招惹神的憤怒和刑罰，因此，摩押不是敬虔

的以色列人應該去的地方。以利米勒原先居住在

神所賜福的伯利恆，后來卻往摩押地，這明顯是

個錯誤的決定。正可表明一個教會中的信徒，遠

離了神，進入了世界，成為神所咒詛的。他是從

恩典中墮落了，以利米勒的失敗，實在足以作我

們的鑒戒啊。 

 

    路得記一開始就描述了這個家庭的不幸。以

利米勒一家起先為了生存，而暫住摩押，可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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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他們卻選擇長期定居在那裡。沒多久，他就

客死異鄉，留下無助的孤兒寡婦。拿俄米帶著兩

個孩子流落異鄉，沒有族人的照顧,沒有親戚的支

援，最合理的做法是回到故鄉，可是拿俄米沒有

這麼做。她選擇留在摩押，辛苦地帶大了兩個兒

子，他兩個兒子一個叫瑪倫，另一個叫基連，在

希伯來文中，分別就是“疾病”和“衰弱”的意思。

他們都娶了摩押女子為妻，而且婚后十年，都沒

有生育后代。沒多久，悲劇又再次降臨在拿俄米

身上。兩個兒子先后去世，剩下拿俄米孤苦無依。 

 

弟兄姊妹，錯誤的選擇影響是極其深遠的，

所以我們當小心自己的選擇，免得一失足成千古

恨。困難來到時我們是靠自己，還是靠神呢？但

願我們能憑著對神和祂所啟示的真理的信心，作

出正確的選擇吧。 

 

    當拿俄米變得空空的時候，她終于決定回家

鄉。得 1:6-22記述了她回歸伯利恆的經過。拿俄

米這次歸回伯利恆，是給我們追求復興的模範。

因拿俄米的事，正和以利米勒相反：一個是從伯

利恆下到摩押，一個是從摩押回歸伯利恆。一個

下了世界，犯罪的信徒，該效法拿俄米，回想從

哪裡墮落，就從哪裡起來。當拿俄米勇敢地要從

錯路轉回時，她的苦難就到了盡頭，柳暗花明的

美景就出現在她眼前了。拿俄米這次所以和她的

媳婦俄珥巴並路得，從摩押歸回伯利恆，是因為

聽見美好的消息。她聽見神在伯利恆“眷顧自己

的百姓，賜糧食與他們。”于是就不怕路途遙遠，

不怕被鄉人取笑，回轉重投神的懷抱。而神也以

豐盛的慈愛來迎接她。 

 

離開摩押的時候，她勸兩個兒媳俄珥巴和路

得各回娘家再嫁。兩個兒媳婦聽了，就放聲而

哭。拿俄米再勸她們說：“我女兒們哪，回去吧！

為何要跟我去呢？我還能生子作你們的丈夫

嗎？……即或說，我還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

生子，[13]你們豈能等著他們長大……不嫁別人

呢？我女兒們哪，不要這樣。我為你們的緣故甚

是愁苦，因為耶和華伸手攻擊我。”拿俄米這第

二次的試驗，比第一次更積極，因為她把最大的

失望擺在她們的面前，叫她們作一個無條件、無

貪圖的跟從。就在這個時候，把她們的心試驗出

來了：俄珥巴與婆婆親嘴而別，只是路得捨不得

拿俄米。這就讓我們看見，俄珥巴雖愛婆婆，但

更愛自己的青春和安全的環境，路得愛婆婆，並

已經準備為婆婆犧牲青春的歲月和安逸的生

活，供養陪伴那孤苦可憐的婆婆。俄珥巴雖愛婆

婆，可是不愛婆婆所信靠的神；而路得，卻是連

婆婆所愛的神也信靠。正如得 1:16節所記她的話

說：“你的國就是我的國，你的神就是我的神。”17

節那裡又說：“除非死能使你我相離！不然，願

耶和華重重的降罰與我。”從這些話可以知道，

路得已經完全認同拿俄米的信仰了。她也認識耶

和華的名號。就這樣，俄珥巴和路得選擇了兩條

結果完全不同的道路。俄珥巴選擇的是一時的安

舒，最終卻是滅亡的路，而路得則選擇了上好的

福份，等著她的是神的恩惠和慈愛。她們兩個，

也給我們很大的提醒，今天我們在教會裡，是愛

慕某一位傳道人呢？還是愛慕某一位傳道人所

信的神？如果我們只是將眼目放在人的身上，遲

早會因遇上困難而轉身退后，如果我們信靠高舉

的是神自己，那麼不但能夠成別人的好靈友，我

們自己也能從神領受最大的福氣。 

 

拿俄米和路得回到了伯利恆，全城的人都驚

訝，這似乎暗示著以利米勒的家庭在伯利恆，原

是大家所熟知的大戶，而且地位顯著。又有錢財

的波阿斯為近親。可是這次拿俄米回來，大家都

不認識她，因為她和以前大大不同了。她曾滿滿

的出去，現在空空的回來。以前滿面笑容，現在

愁眉不展。她要鄉人不再叫她拿俄米，卻要叫她

瑪拉，因為在希伯來文中，拿俄米是“甜”的意思，

而瑪拉就是“苦”的意思。拿俄米也再次說，全能

者使她受了大苦，顯示她明白自己以前的選擇是

錯誤的，現在甘心接受神的管教。她卻不知道，

當她回轉的時候，神已預備要祝福她。在第 1章

最后一節這麼記載：“ [22]拿俄米和他兒婦摩押女

子路得，從摩押地回來到伯利恆，正是動手割大

麥的時候。” 

 

在這最后一節,我們看見了生機。神要使拿俄

米和路得從苦境中轉回。正如先知所說：“[18]

耶和華必然等候，要施恩給你們；必然興起，好

憐憫你們。因為耶和華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

都是有福的！”(賽 3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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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路得的殷勤三、路得的殷勤三、路得的殷勤三、路得的殷勤(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我們在第一章，已經看見路得怎樣決志撇下

她的父家，跟從婆婆返回伯利恆。路得那番堅決

跟隨拿俄米的話，實在是發自肺腑，感人至深。

她不猶疑、不后悔、她所表現的是她的信心。但

心志不一定就是一切，心志不過是開端而已，如

何將美好的心志化為行動，是更重要的。正如雅

各書 2 章 17 節所說：信心沒有行為是死的。信

心是需要有行為來印證。弟兄姊妹啊，你已經因

信得救了，你曾立下美好心志，也曾淚流滿面地

奉獻自己給主，曾應許作個跟從主的人，但你今

天的光景如何呢？有沒有實際跟隨主過每一天

呢？ 

     

    第二章起，我們看見路得因信跟著婆婆以

后，怎樣在伯利恆工作。第二章一開始記述路得

剛好來到了波阿斯的禾場。而路得來到伯利恆的

第一件事，就是請求拿俄米准許她到田間拾取麥

穗。她會作這樣的請求，必是從拿俄米口中得

知，神曾吩咐以色列人在收割的時候，不可割盡

田角，也不可拾取遺留的，這是滿有慈愛的耶和

華，為記念窮人和寄居的，對祂的百姓所作的吩

(利 19:9-10)相信拿俄米一定曾將以色列人的命

令、律例、風土文化，都一一告訴路得。而路得

也明白了神的大能和律例。弟兄姊妹，今天我們

能不能夠像拿俄米那樣，將我們所認識的神，並

祂的典章律例介紹給別人呢？求神加添力量。 

 

到了伯利恆，路得沒有終日躲藏在家中，因

著自己成了寡婦而自憐，等候別人的同情和救

濟，卻是憑著對神的信心，開始靠自己的勞力來

養活自己和婆婆。她說：“容我往田間去，我蒙

誰的恩，就在誰的身后拾取麥穗。” 我們從路得

主動對婆婆提出要拾麥穗，看出她的殷勤。我們

也從路得問婆婆的話，得知她的謙卑。路得知道

目前她所能作的乃是最卑微的拾取麥穗的工

作，她若不殷勤不懈，就無法免去飢餓的威脅。

不單如此，她一直不忘記自己是一個外邦人，所

以就是拾麥穗的工作，她也認為是個蒙恩的機

會。是她所不配得的，難怪后來波阿斯略微給她

一點體貼和照顧的時候，她會感動得“俯伏在地

叩拜”了。 

 

路得的工作態度不但是主動、謙卑的，也是

殷勤、努力不懈的。當波阿斯問監管收割的僕

人，那個來拾麥穗的女子是誰的時候，田園的監

管就介紹路得說：“[6]監管收割的僕人回答說：

「是那摩押女子，跟隨拿俄米從摩押地回來的。

[7]他說：『請你容我跟著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

的麥穗。』他從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裡坐

一會兒，常在這裡。”(得 2:6-7)我們要特別注意：

路得是從早到晚一直在作工，也常常在田間。我

們若拾麥穗要拾斗成升，其中的秘訣莫如殷勤。

今天我們在主的工場上拾取麥穗的人，也需要知

道殷勤是收效的妙法。也許我們的方法、知識、

學問、口才都不如人，但若果殷勤，定能補償我

們的不足。我們又看見路得殷勤拾取的麥穗，是

打捆剩下的麥穗。當時的路得是跟著收割的人拾

取。大概那時在田間的麥子，有的是因為微小，

不屑收割而被遺棄了,有的是因為歪倒,不易收割

而被遺棄了，有的是因為人的疏忽而被遺棄了。

更有的是因為人不愛惜，在打捆時散失被遺棄。

路得拾取的，正是別人所遺棄的。今天在教會

中，也有不少人所遺棄的屬靈麥穗，需要我們去

拾取。那些工作是微小的工作，人后的工作，窮

人的工作，卑微或不顯大的工作，關顧或挽回的

工作，但也是必須的工作，需要有人去做的工

作。否則那些被棄的麥穗將要腐爛了。讓我們有

路得的眼界，看到別人所遺漏的。 

 

當路得竭力地憑著信心按神的應許去生活

時，她的生活就出現了一連串奇妙的事。得 2:3

記路得“恰巧”到了波阿斯的那塊田裡。一天她在

田間拾穗的時候，得 2:4 又記述：波阿斯“正從”

伯利恆來。這些“恰巧”和“正從”並非遇然，乃是

有神在背后默默保守。神叫萬事互相效力，叫愛

神的人得益。 

 

路得投靠耶和華，耶和華使她在田間拾取麥

穗得到豐碩的收穫。那天晚上她帶了一伊法大麥

回到家中，這固然是她從早到晚勞動的成果，但

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她在波阿斯的田間工

作，受到波阿斯特別的眷顧。 

 

波阿斯這名的意思是“有能之人”，這名字又

包含“敏捷”的意思。他身上流露出不少好領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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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質。當他與工人見面的時候，他主動向工人們

問安說：“願耶和華與你們同在”。他為這些賴他

為生的工人，在工作中求保護，求神賜力。他這

種敬虔、謙卑和愛心因此也自然感染了他的工人

們，以致他們回答說：“願耶和華賜福與你。”雙

方的關係是建立在“耶和華”的根基上，並彼此的

善意上，主僕之間的關係非常祥和愉快。波阿斯

向工人們問安之后，他立刻就覺察到在田間有一

個新來的人。當查問過新來的人的情況后，他就

給這位新人親切的照顧。得 2:8-9 記著他對路得

說的話：“女兒啊，聽我說，不要往別人田裡拾

取麥穗，也不要離開這裡，要常與我使女們在一

處。[9]我的僕人在那塊田收割，你就跟著他們

去。我已經吩咐僕人不可欺負你；你若渴了，就

可以到器皿那裡喝僕人打來的水。”原來波阿斯

一早知道了路得的情況，正如得 2:11-12 節他對

路得說：“自從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

並你離開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認識的民中，這些

事人全都告訴我了。[12]願耶和華照你所行的賞

賜你。你來投靠耶和華以色列神的翅膀下，願你

滿得他的賞賜。”波阿斯不但為路得提供了保護

和生活所需，使她受蔭庇得飽足，他更安慰了路

得的心。最重要的，是他同時也引領路得要投靠

到耶和華以色列神的翅膀之下。當我們幫助別人

的時候，千萬不要忘記最大的責任，就是要把各

人在基督裡完完全全引到神面前。當我們絞盡腦

汁為兒女的物質幸福忙碌的時候，也不要忘記關

心他們靈性的光景。 

 

得 2:17-23 節，記述路得將所拾的食物給了

婆婆，又跟婆婆分享日間在波阿斯田間發生的

事。對答之間看見路得與婆婆是何等的親密，婆

媳之間就如同是好朋友一樣。2章 23節記述：于

是路得與波阿斯的使女常常在一處拾取麥穗，直

到收完了大麥小麥。路得仍與婆婆同住。從收大

麥到收小麥，前后應有三個月的時間。三個月這

麼長的時間，路得有始有終地殷勤工作，又孝敬

奉養婆婆，這種態度，正是今天所有蒙主厚恩為

主作工者應有的。也正因為路得始終如一敬愛婆

婆，引來下章中婆婆指引路得與波阿斯的聯合。 

 

四、波阿斯的豐富四、波阿斯的豐富四、波阿斯的豐富四、波阿斯的豐富(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路得自從來到波阿斯的田莊后，她的厄運突

然變成幸運，又因為她與波阿斯的使女們常在一

處，她的伴侶必定也多起來了。但是路得仍與婆

婆同住，苦難不曾使她離棄婆婆，如今幸福也不

能使她厭棄婆婆。她能與婆婆共患難，也能與婆

婆共安樂，這樣的媳婦，很是難得。 

 

另一方面，拿俄米也是一個難得的好婆婆。

當收割的季節臨近尾聲的時候，她早已自動地為

路得的終身幸福仔細籌劃了。第 3章一開始記著

她對路得說的話：“女兒啊，我不當為你找個安

身之處，使你享福嗎？”她並不為了自己的利

益，把年青的媳婦牢牢地扣在自己的身旁，她願

意路得的餘生幸福。她是何等的通達無私。對古

代的婦女而言，沒有什么因素影響一個女人的幸

福比“丈夫、家庭、兒女”更大了。拿俄米憑著自

己痛苦的經歷，對路得這方面的需要更是關懷。

她進一步對路得講：“[2]你與波阿斯的使女常在

一處，波阿斯不是我們的親族嗎？他今夜在場上

簸大麥；[3]你要沐浴抹膏，換上衣服，下到場上，

卻不要使那人認出你來。你等他吃喝完了，[4]

到他睡的時候，你看準他睡的地方，就進去掀開

他腳上的被，躺臥在那裡，他必告訴你所當做的

事。”(得 3:2-4)無論是按種族、社會地位，波阿

斯與路得的結合都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又因

為路得的賢慧，使她來到伯利恆的這短短的日子

裡，她已經成為不少少年人追逐的對象。為什么

拿俄米卻有意將路得的終身幸福寄托在波阿斯

身上呢？她這個決定不是一次盲目的冒險，而是

心靈突然省悟過來以后，一次滿有把握的行動。

因為，當拿俄米思想路得從第一天在波阿斯田莊

回來的情況,再聽路得對波阿斯的描述，就知道波

阿斯在暗暗的恩待路得。所以她才對路得說：“不

可叫人遇見你在別人田間。”拿俄米猜想得沒

錯，波阿斯的確從見到路得的一刻，就對這位賢

慧的女子有了好感。得 2:16節更記述：波阿斯吩

咐僕人“要從捆裡抽出些來，留在地上任她拾取。”

從這細節，可見波阿斯對路得的心意。 

 

另一方面，波阿斯與路得的結合並不單單只

由于他們兩人情投意合，也在乎摩西律法中有

“近親代贖”的條例：根據利 25:25，凡弟兄若是漸

漸窮乏，賣了幾份地業，那人的至新親屬，就要

來把那弟兄所賣的贖回。“申 25:5-6節又說：“[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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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同居，若死了一個，沒有兒子，死人的妻

不可出嫁外人，他丈夫的兄弟當盡弟兄的本分，

娶他為妻，與他同房。[6]婦人生的長子必歸死兄

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塗抹了。 

 

明白了以上的聖經背景，我們就可以知道，

為什么當拿俄米為路得尋求一個安息的家時，她

會把目標放在波阿斯身上。一方面她猜想波阿斯

是愛路得的，另一方面，她知道摩西律法曾有這

樣的吩咐，因此就大著膽子地要求對方按律法盡

自己的責任。 

 

而路得所需要的膽量也不比拿俄米少。拿俄

米吩咐路得夜間去單獨會見波阿斯這件事，對像

路得這樣一個賢慧的女子來說，非有很大的信心

和愛心，是很難順從的。因為那時是在夜間，禾

場上除了波阿斯之外，還有不少的工人，如何能

與他單獨深談婚姻大事？若是驚動了別人，她今

后的名譽豈不全毁？況且她還要看準他睡的地

方，進去掀開他腳上的被，躺臥在那裡。還得主

動地對波阿斯說：“求你用衣襟遮蓋我”這樣大

膽，恐怕許多現代的女性也會畏縮不前，何況她

是古時的一個自尊心很強的女子？再說，萬一波

阿斯因此對她的印象完全改觀，又怎麼辦？這些

顧慮是任何正常人都會有的，相信路得也曾考慮

過。但因著她對婆婆的信任和順服，她就回答婆

婆說：“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接著就下到

場上，照婆婆所吩咐的行了。事情發展得很順

利，路得不單順利地會見了波阿斯，還得著波阿

斯大大的稱讚和柔情的安慰。波阿斯對她說：“女

兒啊，願你蒙耶和華賜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

大；因為少年人無論貧富，你都沒有跟從。[11]

女兒啊，現在不要懼怕，凡你所說的，我必照著

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個賢德的女子。[12]

我實在是你一個至近的親屬，只是還有一個人比

我更近。[13]你今夜在這裡住宿，明早他若肯為

你盡親屬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著

永生的耶和華起誓，我必為你盡了本分，你只管

躺到天亮。”波阿斯接受了路得的求婚，他更讚

賞路得的情義，之前路得是那麼忠心地跟隨婆

婆，后來她又忠心待以利米勒一家，為了替夫家

立嗣，寧願拾棄自己的幸福，不嫁給城中的年青

人，反而要求嫁給波阿斯。 

之后得 3:14-15 節記述：“[14]路得便在他腳

下躺到天快亮，人彼此不能辨認的時候就起來

了。波阿斯說：「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場上

來」；[15]又對路得說：「打開你所披的外衣。」

他打開了，波阿斯就撮了六簸箕大麥，幫他扛在

肩上，他便進城去了。”弟兄姊妹，之前路得到

田間拾取麥穗，受日灸風吹，汗流滿面，筋疲力

竭的終日作工，到了晚上僅得一伊法。現在路得

投到波阿斯的場上，安靜地躺了一夜，向波阿斯

說了請求的話，第二天就得了六簸箕大麥，比起

她在田間終日勞苦拾取所得的，還加倍加倍的

多。這暗示著一個寶貴的屬靈原則：人能安息在

主的腳下，從主所得的，必較勞苦作工所得還

多。當見那 些多用禱告工夫，安息在主腳前的

人，比那些多奔跑少禱告的人，所收的果效，常

是加多許多倍。但願我們都以路得為榜樣，多在

主前與主交通，以致得著非常的果效吧。 

 

路得回家后跟婆婆報告了一切，拿俄米就叫

路得安靜等候，看這事怎樣成就，等波阿斯辦成

美事。這是拿俄米要路得學習等候的功課。拿俄

米從波阿斯給路得撮了六簸箕大麥，看出波阿斯

的心意和人品。之后她就有信心波阿斯必會盡快

辦完此事的。路得無須四處奔走，她只須相信波

阿斯即可。今天我們也需效法路得的信心。我們

必須要信靠神，才能安靜等候主。我們務要知

道，我們的主也是為我們作工不息。以賽亞書

30:15 說：“[15]主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曾如此

說：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力在乎平靜

安穩；你們竟自不肯。”但願我們都能信靠神，

安靜在主面前，等候從祂領受夠用的恩典。 

 

五、大衛的祖先五、大衛的祖先五、大衛的祖先五、大衛的祖先(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路得從苦境中轉回，完全是因為她遇見了波

阿斯，她后來的幸福也完全是由于與波阿斯的結

合而來的。他們所以能夠結合，最重要的原因是

因為波阿斯是路得的一個至近的親屬。因為按著

摩西的律法，波阿斯應當贖娶路得和她已經失去

的一切產業。所以這“至近的親屬”條例雖然是很

奇特，但卻是這卷書中很重要的一環。這回我們

要解說一下這條例，因為這種由至近親屬代贖的

做法，正預表著基督對我們的救贖。主耶穌正是

我們罪人的波阿斯，借著手波阿斯與路得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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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使我們明白主救贖我們的恩愛是何等的大。 

 

    根據申命記 25:5-10 節記述，如果一個家庭

的主人去世，血緣最親近的家庭有責任把遺屬歸

入自己的家庭，使他的名字和家產可以延續下

去。又我們從利未記 25章 25-28節可知，這代贖

的近親，除了當娶已死而無子嗣的兄弟之妻,為亡

兄或亡弟生子留名以外，他還得為那無力贖回自

己產業的窮困近親，無條件地贖回他的產業。而

從利 25:47-55，可知代贖的近親執行的義務和權

益，是按親戚關係的遠近次序決定的。先是叔伯

和叔伯的兒子們，然后才是其他的親戚。作為一

個代贖近親，單有血親關係還不夠，他還得有一

顆願意的心。換言之，他還得有豐富的愛心。摩

西有關至近親屬的條例，雖然說到他的責任,但卻

不強迫他去實行。如果他拒絕，也不用受什么責

罰，不過只是得了“脫鞋之家”的羞恥之名而已。

此外，作一個完美的代贖近親，他還得有充足的

財產，不然縱使他是十分樂意，也是無力贖回他

所愛之人的產業。在愛心和財力方面，波阿斯是

豐富有餘的，他實在是路得一個很好的代贖近

親。 

 

    第三章以路得殷勤去波阿斯的麥田拾穗開

始，又以路得因蒙波阿斯的憐憫，得著安息作

結，暗示著神每一步都在默默帶領牽引。第四章

一開始就講到波阿斯走到城門口，招聚長老來作

証人，處理代贖的事。神默默的保守再次于 4:1

顯示出來。經文這麼寫著：“波阿斯到了城門，

坐在那裡，恰巧波阿斯所說的那至近的親屬經

過……”按古時以色列人的習俗，城門是人民出

入必經的孔道，因此城門附近的廣場就成了公眾

交易或集會的場所。也是公共法庭所在。(創

34:20，申 21:19；撒下 15:2)一般民間的領袖和長

老常是在城門前設有座位，以便處理百姓的糾紛

和事務。波阿斯坐在城門前，固然是為了等候那

人，但也顯示他在伯利恆城具有尊貴的地位。並

且要為路得的幸福尋求一個一勞永逸的解決。不

但如此，他還從本城的長老中揀選了十人作為見

證人，可見他做事是何等敏捷又慎重。 

 

    接著波阿斯與這與路得至近的親屬交涉，提

醒他，按摩西的律法，他應負起贖回拿俄米的田

產的責任。他聽了，立刻表示願意來贖。只是當

波阿斯進一步提出：要他從拿俄米手中買回這地

的同時，也當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得，使死人

在產業上存留名字的時候，那人就不願意了。他

說：“這樣我就不能贖了，恐怕于我的產業有礙。

你可以贖我所當贖的，我不能贖了。”雖然我們

並不知道“于我的產業有礙”是什么意思，或是他

已有妻室，或是他不想將所贖的財產歸入死者名

下，又或是他因嚴守律法，沒注意到路得已歸信

神，覺得她是摩押女子就輕看她，但不管怎樣，

這人卻將買贖之權讓了給波阿斯。之后他也立刻

按古時習俗，自動地將鞋脫下交給波阿斯──意思

就是將權利放棄，轉讓給波阿斯。于是波阿斯立

刻對長老和眾民說：“你們今日作見證，凡屬以

利米勒和基連、瑪倫的，我都從拿俄米手中置買

了；10]又娶了瑪倫的妻摩押女子路得為妻，好在

死人的產業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

鄉滅沒。你們今日可以作見證。”愛真的很偉大，

在那人看來，產業至為重要，在波阿斯和路得看

來，人卻是最重要的。那夜，路得向波阿斯求的

不是要他贖回她的產業，而是要求他“衣襟遮蓋”

她，也就是表示願意以身相許，求波阿斯接納。

波阿斯不怕路得是個天天靠賙濟維生的窮女

子，不怕她是個摩押人，也不怕娶了路得會對他

的產業有礙。愛裡沒有懼怕，愛裡卻有犧牲。波

阿斯願意將拿俄米所典賣出去的一切產業都贖

回來，他也願意在死人的產業上存留死人的名。

他這樣的大愛，不但成全了律法，也超過了律

法。在這大愛護蔽下，路得頓時從絕境進入光

明，從貧窮變為富足，從卑微進入尊榮。而波阿

斯對路得的愛，不過是主對我們的愛的縮影而

已。 

 

    波阿斯在贖娶路得這事上表現出的公正、慷

慨和恩情，立刻贏得了眾老和城門前眾民的心，

是以他們紛紛獻上衷心的祝福。他們的祝福有四

方面：一、願波阿斯的家得建立；二、願波阿斯

在以法他得亨通；三、願波阿斯在伯利恆得名

聲；四、願波阿斯得后裔。特別是最后一個祝福，

由于法勒斯的子孫是以色列中繁殖得最快最多

的，並且人材輩出，所以百姓有這樣的祝福。 

  

    后來，波阿斯娶了路得為妻，與他同房。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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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華使他懷孕生了一個兒子。拿俄米就成了他的

養母。婦女們因見神恩待拿俄米，都一同歡唱感

謝讚美神。拿俄米為孩子改名叫俄備得，俄備得

是耶西的父親，耶西是大衛的父親。 

 

    路得記是以大衛的家譜為結束，可見本書的

主題乃是為了讓讀者知道，神的慈愛覆蓋萬族，

而神所用的君王，不是來自家產萬貫的家庭，而

是由一個敬虔的家出來的。這個家最大的特色就

是愛，這愛不是一般人的血肉之親的愛，而是因

愛神而彼此相愛。無論是拿俄米和路得，還是波

阿斯與路得，都是連繫在這種堅強無比的愛上。

約翰一書 4:16 說：“神就是愛；住在愛裡面的，

就是住在神裡面，神也住在他裡面。”因此在士

師時代，這個小小的家庭成為神的器皿，將救恩

帶給以色列全國乃是非常自然的結果了。今天家

庭制度已被撒但和人的敗壞摧殘得面目全非，世

間已經很難找到幸福美滿的家庭。但願神藉路得

記開啟我們的眼睛，使我們知道祂不但願意借著

手家庭將最大的幸福賜給我們，並且祂還要借著

手家庭賜福給全世界。求主幫助我們按著祂所啟

示的樣式，建立我們各人的家，使家中充滿著人

對神的愛，充滿著人對人的愛。 


